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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近期个税优惠政策？   

 
  

核心观点 

个税优惠连续出台，针对性提高养老托育和子女教育等扣除标准，并延续实施一次性

奖金个税政策。我们认为，本次个税优惠重在降低家庭负担和呵护居民收入两大方面，

落实政治局会议要求，有助于扩内需促消费。  

❑ 个人所得税，又出新优惠 

近期，财政连续出台两项个税新优惠，其一是个税提高养老托育和子女教育等附

加扣除标准。8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的通知》，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1）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2）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3）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 元的标准定额

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3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

能超过每月 1500 元。根据《通知》要求，本次标准调整可在 2023 年个税汇算清

缴时执行，意味着上述优惠今年便落地。 

本次分别提高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1000 元，核心在于降低家庭负担。2023 年以来我国经济仍处于弱修复阶段，消

费修复较慢且相对分化，地产投资掣肘仍存，制造业投资面临净利率较低和民企

投资低迷的扰动，CPI 及 PPI 位于低位，就业面临结构性问题，宏观整体承压背

景下居民收入也相对承压，托育养老及教育等家庭基本开支压力增加，本次有针

对性地显著提升相关的附加扣除标准，是降低家庭负担、缓解家庭收入压力的重

要方式。  

其二是延续实施一次性奖金个税所得税政策。此外，8 月 28 日，财政部、税务

总局发布《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居民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年度综合所

得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汇算清缴补税的，或者年度汇算清缴补税金额不超

过 400 元的，居民个人可免于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本次延续实施一次性奖金个税优惠政策是 2018 年个税改革后的第二次延期。

2018 年个税改革后，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四项劳动性质的所得合并为综合

所得，适用统一的 3%至 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彼时，财政部、税务总局考虑

到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的优惠政策衔接问题，针对年终奖的单独计税政策给了 3

年的过渡期。2021 年底面临政策到期问题时，考虑经济动能面临潜在的不确定

性冲击，2021 年 12 月 29 日国常会决定延续实施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至 2023 年底。本次延期至 2027 年底是第二次延期。  

❑ 个税附加扣除类别多，核心是降低家庭负担 

个税改革渐进推进，附加扣除类别逐步增多。2018 年 10 月 1 日，个人所得税第

一步改革实施，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 5000 元/月，并适用新税率表；2019 年 1 月

1 日，个人所得税第二步改革实施，增加住房、教育、大病医疗、赡养老人等 6

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 年 3 月 28 日发布国发〔2022〕8 号文，个税政策新增设

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增至 7 项。 

我们认为，从个税改革及后续完善角度来看，一系列专项附加扣除优惠措施，相

对充分地考虑了不同群体的生活负担和个人发展诉求，有针对性的在个人及家庭

发展过程中满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 

 

 

 
分析师：李超 
执业证书号：S1230520030002 
 lichao1@stocke.com.cn 
 
分析师：张浩 
执业证书号：S1230521050001 
 zhanghao1@stocke.com.cn 
 
 
 
相关报告 
 

1 《8 月 PMI：气候扰动下降，

供需有所改善》 2023.08.31 

2 《政策助力盈利修复，内生动

力仍需提振》 2023.08.28 

3 《政策已至十字路口，中性利

率未有指引》 2023.08.26   



宏观经济点评 
  

http://www.stocke.com.cn 2/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 落实政治局会议要求，呵护收入助力消费 

落实政治局会议要求，呵护收入助力消费。7 月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为此要求“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

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我们认为，在政治

局会议定调之下财政政策积极有为，当前经济背景下，就业质量和收入预期不稳

的背后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不稳。近期连续出台个税优惠政策旨在呵护居民收

入，通过稳收入的方式扩内需、助消费，特别是延续一次性奖金和综合汇缴政

策，根据 2021 年 12 月 29 日国常会推测，以上政策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税优

惠，一年最多可减税将近 1100 亿元（2023年 01月 1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3年 2号文表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 2023年延续执行）。 

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升则对中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根据 2020 年经济日报披露

的个税改革成果，“月均收入 2 万元以下的纳税人新增减税幅度超过 67.47%，月

收入 1 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在享受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基本

不需要缴纳个税”。我们认为，提高养老托育和子女教育相关扣除标准，有助于

缓解中低收入家庭负担，提升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这类人群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

高，更有助于稳收入向促消费的转换。 

❑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宏观经济点评 
  

http://www.stocke.com.cn 3/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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